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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所持

湖南美丽乡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股权的

法律意见书

致：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天地人”）为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依法注册的律师事务所，持有中国司法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

许可证，具备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因贵司（以下或称“转让方”）拟转让贵司所持有的湖南美丽乡村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目标公司”或“美丽乡村科技公司”）10%

股权，受贵司委托，本所对贵司股权转让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供贵司参考。

第一部分 前言

一、本所律师声明

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主要基于以下假设：

所有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含复印件、电子档）及事实陈述均具备真实性、完

整性。

本法律意见仅涉及有关法律事项，本所律师对有关商务、财务、税务、审计、

评估、技术、消防、环保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并不发表意见，提醒务必以会计师、

评估师、审计师等专业意见为准，且公司重大债权债务等亦参见财务审计报告。

本法律意见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被视为本所对贵司与标的公司、受让方等签署

履行书面文件项下任何权利、义务、能力及/或可能性的任何担保、保证或积极

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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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转让方及标的公司的主体资格

（一）转让方基本信息

根据转让方提供的《营业执照》以及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查询的结果，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转让方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内容

公司名称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长沙市开福区鸭子铺路 1 号 91 房 8 室

法定代表人 姜协军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出版物批
发；电子出版物制作；网络文化经营（仅限音乐）；互联网直播技

术服务；电影发行；电视剧制作；音像制品制作；电视剧发行；网
络文化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广播电视

节目制作经营；电竞音视频、数字衍生内容制作（不含出版发行）；
营业性演出；演出经纪；出版物印刷；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食品

销售；旅游业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

作；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动漫游戏开发；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舆情信息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
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票务代理服务；业务培训（不含
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组织体育表演活

动；日用品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
具用品零售；机械设备销售；教学专用仪器销售；教学用模型及教

具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会议及展览
服务；数字创意产品展览展示服务；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

险性体育运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餐饮管理；酒店管理；计

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数字技术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 17418 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17418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000730502272L

成立日期 2001 年 8 月 3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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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机关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根据转让方的确认以及本所的审慎核查，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现不存在破

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予终止的情形。

据此，本所认为，转让方为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本次转让的主体资格。

（二）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根据转让方提供的标的公司《营业执照》、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查询的结果，以及贵司及标的公司陈述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内容

公司名称 湖南美丽乡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普瑞大道一段1555号金桥市场集群2区
4 栋 2 层 213-214 号

法定代表人 呙红斌

经营范围 移动互联网研发和维护；物联网技术研发；非酒精饮料及茶叶批发；

散装食品批发；散装食品零售；饮用水批发；饮用水零售；国产酒
类批发；国产酒类零售；房屋租赁；预包装食品零售；非酒精饮料

及茶叶零售；养老产业策划、咨询；预包装食品批发；文化活动的
组织与策划；品牌策划咨询服务；土地规划设计；积分管理软件研
发；基础软件开发；广告发布服务；农产品销售；房地产咨询服务；

工艺品零售；农产品互联网销售；互联网信息技术咨询；电子商务

平台的开发建设；国内贸易（限专项）；商业管理；招商代理；工
程技术咨询服务；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工程项目管理服务；休

闲农业项目开发经营；农业项目开发；环保技术推广服务；农业项
目及科技咨询服务；农业项目规划设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服务；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14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12MA4PF1G701

成立日期 2018 年 03 月 22 日

营业期限 2018 年 03 月 22 日至 2068 年 03 月 21 日

登记机关 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标的公司现有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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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方式

1 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0% 1800 万元 1260 万元 货币

2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10% 200 万元 140 万元 货币

根据标的公司《营业执照》、贵司及标的公司陈述说明等以及本所的审慎核

查，标的公司现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应予终止的情形。其设立及组织结构符合《公司法》之规定。标的公司股

权不存在任何质押、冻结、拍卖或其他司法强制措施等权利限制的情况，不存在

权属争议及第三方主张权利的情况，且不存在任何控股协议、利润转移协议，以

及其他对标的公司有重大影响或者向第三方分配利润的协议。

二、转让方股东及股权结构

（一）转让方现有股东及股权结构

根据转让方提供的其 2024 年 7 月的章程，转让方目前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12115.36 69.55%

2 湖南文化旅游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1776.76 10.20%

3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0.00 4.59%

4 长沙先导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600.00 3.45%

5 湖南瑞景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77.44 2.74%

6 湖南兴湘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400.00 2.30%

7 华菱津杉（湖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93.00 2.26%

8 湖南高新纵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77.44 1.59%

9 湖南日报实业有限公司 208.08 1.20%

10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84.96 1.06%

11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84.96 1.06%

合计 17418.00 100%

（二）转让方对外投资情况（持股）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渠道查询的结果及转让

方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转让方对外投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成立日期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1 湖南日报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 2015-08-03 100% 1000 万元

2 湖南日报全媒体发展有限公司 2006-04-27 100% 200 万元

3 湖南湘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00-12-07 100% 350 万元

4 湖南日报文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7-08-03 100% 15000 万元

5 湖南华声数字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2021-12-14 100% 108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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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湖南华声魔尔基地文创有限公司 2019-03-15 70% 1750 万元

7 湖南华声掌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5-06-30 51% 2550 万元

8 湖南华声法育基地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2019-03-27 35% 700 万元

9 湖南华声千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1-12-10 35% 350 万元

10 湖南湖大华声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2019-11-22 34% 340 万元

11 湖南美丽乡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8-03-22 10% 200 万元

（三）转让方分支机构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渠道查询的结果及转让

方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转让方分支机构情况如下：

序号 分支机构名称 成立日期

1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报业印务分公司 2015-01-14

2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大众卫生传媒分公司 2014-09-29

3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报业经营分公司 2014-09-29

4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教育科技传媒分公司 2014-09-29

5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三湘传媒分公司 2014-09-29

（四）转让方与标的公司股权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转让方原持有标的公司 30%股权，认缴出资 600 万，实缴

出资 420 万，经评估及进场交易后于 2021 年 7 月 9 日与标的公司另一股东大汉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向其转让了所持标的公司 20%股权，现持

有标的公司 1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 200 万元，实缴出资 140 万元。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该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被质押、采取司法强制措施、第

三人主张权利等情况。

三、本次转让的批准与授权

（一）转让方审批、授权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转让方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召开了 2024 年第 11 次总裁

办公会，会议明确，原则同意将转让方所持标的公司 10%股权进行审计评估后挂

牌转让，该事项报集团总经理办公会审议。该总裁办公会形成了《2024 年公司

第 11 次总裁办公会纪要（部分议题）》（〔2024〕第 11 次）。2024 年 7 月 1

日，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召开了公司 2024 年第 10 次总经理办公会议，该

会议形成了《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第 10 次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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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会议纪要）》（湘报集司总经会纪〔2024〕27 号），通报了转让方拟退出

所持标的公司 10%股份的相关事项。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及转让方《章程》，国家出资企

业负责其各级子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的管理，国家出资企业应当制定其子企业产权

转让管理制度，确定审批管理权限。转让方为多家国有股东共同持股的企业，由

其中持股比例最大的国有股东负责履行相关批准程序。产权转让应当由转让方按

照企业章程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进行决策，形成书面决议。此次股权转让内部审

批符合法律规定。

（二）标的公司审批、授权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标的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召开股东会，就本次股权

转让事宜形成了《湖南美丽乡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股东会会议决

议》，标的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转让方出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0%股权。本次

股东会决议符合《公司法》及标的公司《章程》之规定。本次股权转让后转让方

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建议与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形成书面文件确认终止原

《合作协议》中所有权利义务。

四、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产权转让事项经批准

后，由转让方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转让标的企业进行审计。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要求必须进行资产评估的产权转让事项，转让方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

构对转让标的进行资产评估，产权转让价格应以经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

确定。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及转让方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转让方已委

托由湖南新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已委托湖南公信致同

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转让标的进行资产评估，关于本次股权转让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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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评估事项以上述机构专业意见为准。需要注意的是，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应

以经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贵司应就评估结果通过湖南日报报业集

团有限公司向湖南省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核准/备案程序。

五、本次转让的方案

（一）本次转让拟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交易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企业国有资产交易应

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遵循等价有偿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依法

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转让方提供的《湖南美丽乡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股权转让实施方

案》，本次股权转让拟通过联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公开挂牌进行，符

合法律规定。

（二）本次转让可能涉及原股东参与受让情形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标的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湖南美丽乡村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2024 年第一次股东会会议决议》明确，本次股权转让采取挂牌转让方式，若

无第三方受让，则标的公司另一股东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以不低于评估价

的价格受让该 10%标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可能存在标的公司原股东参与受让情形，不存在管理层参与受

让情形。

（三）本次转让不存在职工安置情形

根据转让方提供的《湖南美丽乡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股权转让实施方案》

及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权转让后，标的公司原职工队伍保持稳定，未涉及职工

安置事项。

（四）债权债务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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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所律师未收具标的公司债权债务情况与处置方

案，另根据标的公司承诺，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处置。

根据转让方的说明，本次拟转让的标的公司 1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200 万

元，实缴出资额 140 万元，出资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31 日。需要提请注意的是，

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

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

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股东转让股权的，转让人与

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受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存在上述

情形的，由转让人承担责任。转让方需就标的股权实缴情况进行披露。

六、法律意见主要参考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 财政部 32 号令）

《湖南省省管国有文化企业监督管理办法》（湘文资委【2015】1 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湖南省管国有文化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管理的通知》（湘文

资委【2018】6 号）

其他法律法规

七、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贵司系合法有效存续之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转让标的股权之主体

资格；标的股权权属清晰，可依法转让；标的公司系合法有效存续之有限责任公

司。贵司经内部、上级审批及报送核准/备案后，于联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所公

开挂牌转让所持标的公司 10%股权无重大法律障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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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文件的要求，可以依法公开挂牌转让。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司实施本项目交易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

于其他用途。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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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湖南美丽乡村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10%股权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

律师

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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